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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厦工转债厦工转债厦工转债厦工转债””””回售的公告回售的公告回售的公告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100906 

回售简称：厦工回售 

回售价格：103 元/张  

回售申报期：2010 年 8 月 13 日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  

回售资金到帐日：2010 年 8 月 24 日  

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根据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态势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厦工北方（焦

作）装备制造基地配套桥箱项目 7700 万元尚未投入募集资金的投向进行变更，

主要用于“厦工本部桥箱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资本金总投资 7075 万元，其

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5531 万元，项目铺底流动资金为 1544 万元。项目的剩余

资金约 625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根据《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厦工转债”

的回售条款生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现将“厦工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敬请持有“厦

工转债“的投资者注意：  

一、回售条款  

(一)回售条件与回售价格  

《募集说明书》“回售条款”中的“附加回售条款”约定：若公司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

出现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

权按债券面值的 103%（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全部或部分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特别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本公司公告后的特别回售申

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特别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特别回售权。 



本次回售价格为“厦工转债”面值 103%，即 103 元/张。  

“厦工转债”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

无条件放弃。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回售条款生效后，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不少于 3 次回售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本次回售的回售代码为“100906”，回售简称为“厦工回售”。行使回售权的

“厦工转债”持有人应在 2010 年 8 月 13 日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的回售申报

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方向为卖出，每次申请

回售的转债面值数额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3、付款方式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厦工转债”，本公司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到帐日为

2010 年 8 月 24 日。  

回售期满后，本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二、回售期间的交易  

“厦工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厦工转债”持

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厦工转债”在回售期内（2010 年 8 月 13 日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停止

转股。 

三、其他  

“厦工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厦工转债。“厦工转债”持

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四、联系方式  

地点：厦工股份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南路 668 号之八 

电话：0592-6389300  

传真：0592-6389301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5 日        


